
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
校教发【2017】22号 

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排课、调课管理办法 

为了稳定教学秩序，保证教学质量，根据教学计划合理安排各项

教学活动，特修订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排  课 

第一条  教学课程表是依据教学计划、教学规律、教学资源制订

的，是学校教学活动的总体安排。为确保教学过程正常运转与教学秩

序的稳定，要严格执行课表。 

第二条  课程表编排原则：符合教学规律，科学、合理分配学生

的上课任务，有利于学生均衡学习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，有

利于教学资源的充分合理使用。 

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原则上安排在白天，公共选修课一般安排在

晚上。除个别实践课须连续时间上课外，其它课程不能连排。对于周

学时大于等于 4的课程，每二节之间必须隔天安排。 

第三条  课程表由教务处负责组织制订，采取校院两级编排方

式。任课教师和学生必须按课程表的要求进行教与学。课程表一经排

定，一般不得变更。 

第四条  排课程序 



1．教务处每学期初下达下一学期的教学任务。 

2．系(所)教学主任(课程负责人)将教学任务落实到每一位任课

教师。 

3．学院教学秘书根据已落实的教学任务，做好各班级的学时平

衡表。学时平衡表经教学院长审批签字后，送交教务处审核。若学时

平衡表不符合课程表编排原则，要求学院对学时平衡表进行调整。 

4．教务处及学院按编排好的学时平衡表进行校院两级排课，初

排教师课程表发至各开课学院后，各教学单位及任课教师应对教师课

程表认真核准并在规定时间内将误排课程及时提交教务处调整。 

5．期末教务处正式公布下一学期教师课程表、班级课程表和教

室课程表，并发放到有关单位和个人。 

第二章  调  课 

第五条  课程表排定后，除下列特殊情况一般不得变动： 

1．因教学计划调整，课程或学时变动； 

2．在执行课程表过程中，发现有排课不当之处，在条件许可的

情况下，予以调整； 

3．学生参加的全校性活动，必须占用上课时间时，须经主管校

长批准，予以临时调课； 

4．教师工作岗位变动。 

第六条  任课教师因患病等申请调课，需上网填写《北京科技大

学本科教学变更单》，经教学院长签字同意，报教务处批准后，方可



予以调课。 

调课申请必须提前 1 天以上报教务处审批。因突发事件来不及办

理手续者，应采取电话或委托他人等方式先向学院请假，并提前通知

到任课班级。任课教师所在学院的教学秘书应于当天到教学科补办手

续，否则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七条  调课必须通知学生，调课的通知以“谁主张，谁通知” 

的原则。任课教师提出的调课申请由任课教师通知到每一个学生，学

校或学院提出的调课申请，由学校或学院通知教学秘书转达到每一个

学生。 

    第八条  调课率是衡量教学秩序稳定以及管理水平的指标之一。

学院调课率(学院调课学时数/学院教学学时数总和)作为对学院本科

教学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；教师调课率(教师调课学时数/教师教

学学时数总和)作为对教师教学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。 

    第九条  调课的检查 

1．学院应在学期中和学期末对系（所）内的调课情况进行全面

检查，若发现调课较多，需研究对策，采取措施，并把检查结果报教

务处。  

2．教务处、校本科教育教学督导组定期对调课情况进行检查，

教务处每学期对全校的调课情况进行汇总、分析和通报。 

3．凡未按规定擅自调课的教师，按《北京科技大学教学过失、

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》(校发【2014】57 号)有关规定处理。 



第三章  附 则 

第十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于 2017年 10月 19日经第二届教学委员会 2017

年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有办法同时废止。 

 

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

2017年 10 月 25 日 

 

 


